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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

4 月 15 日审议并通过： 

提名齐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，自 2020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

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 

本次会议召开 10 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，实际到会董事 8 人，会议由董事

长主持。 

本次任免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任免是否涉及董秘变动：□是 √否   

 

（二）任命/免职原因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优化董事会成员构成，促进公司更好更规范地发展，公司

董事会提名齐萌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齐萌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博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律金融学专业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， 

2011 年 7 月进入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工作，现任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上海政法

学院国际经济法教研室主任。主要教授国际经济法、国际金融法等科目，对课程教学、

实践教学有诸多革新，深受学生喜爱。期间，在 2013 年到 2016 年间，在华东政法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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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。 

在学术研究方面，曾在《中国法学》、《法律科学》、SCI 一区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40

余篇，有多篇论文被《人大复印资料》等文摘转载。在法律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、

论著等四部。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公司债券违约市场化处置机制研究”等。 

在社会实践方面，曾在上海市一中院进行产学研实践，也曾担任 A 股上市公司独立董

事，积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，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为公司正派稳健经营，取得

更好经营业绩发挥积极的作用。 

 

二、任免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任免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

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。 

 

（二）任免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
本次独立董事的任命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有利于公司董事会

开展工作，将对公司完善治理结构、强化内控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，不会对公司的

日常生产、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4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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